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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岛天能重工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最近五年内被证券监管部门和交易所采取处罚或监管

措施的情况及相应的整改措施的公告 

 

 

 

青岛天能重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自上市以来，严格按照《中

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

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以及证券监

管部门的有关规定和要求规范运作，并在证券监管部门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监督和

指导下，不断完善公司治理结构，建立健全内部管理及控制制度，提高公司治理

水平，促进公司持续规范发展。 

鉴于公司拟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根据相关要求，现将公司最近五年被

证券监管部门和交易所采取监管措施或处罚及相应的整改落实情况公告如下： 

一、最近五年被证券监管部门和交易所采取处罚情况 

公司最近五年内不存在被证券监管部门和交易所处罚的情况。 

二、公司最近五年内被证券监管部门和交易所采取监管整改措施及其整改

情况 

2017 年 6 月 14 日，青岛证监局向公司出具《监管关注函》（青证监函【2017】

162 号），关注函主要内容和整改情况如下： 

1、公司召开的历次董事会、股东会、监事会会议记录缺少发言要点与公司

现行的股东大会议事规则、董事会议事规则、监事会议事规则规定不符，也不利

于在出现问题追责时判断相关参会人员的责任。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整改措施：（1）由董事会办公室负责，组织董事会办公室人员及相关会议

记录人员重新学习了《股东大会议事规则》、《董事会议事规则》、《监事会议

事规则》等公司制度；（2）形成长效机制，明确在公司后续召开的公司股东大

会、董事会及监事会现场会议中，相关人员要严格按照规则要求，记录与会人员

的发言要点。同时，严格执行相关制度的其他规定。 

2、云南子公司 2016 年 6 月第 74 号、2016 年 11 月第 57 号等凭证记录的业

务存在现金支出情形。上述行为违反了《现金管理暂行条例》和公司现行财务制

度有关规定，也不利于公司加强资金管理、控制风险。 

整改措施：（1）由公司财务部负责对母公司及所属子公司现金管理进行全

面的检查，严格按照现金管理办法收支业务；（2）由公司财务部负责对 2016

年 6 月第 74 号、2016 年 11 月第 57 号等凭证大额现金支出劳务费的情况，进行

认真整改，杜绝类似情况的再次出现。 

3、公司多份发货清单实际签收人员与预留联系人不符，且所签为“*工”等代

称，不利于确定身份信息。虽然相关发货清单对应合同后续对账和收款环节未见

异常，但上述情形会导致双方在出现纠纷时，不利于确定责任人身份，存在风险。 

整改措施：（1）由技术负责人牵头，进一步规范发货清单签收流程，明确

责任要求；（2）从发货源头做起，由技术负责人认真核实甲方签收人员的信息，

确保发货清单上的联系人与实际到货签收人一致。 

4、公司披露的会计机构负责人郑秀娟无会计专业职称，与《企业内部控制

基本规范》（财会[2008]7 号）第 31 条“会计机构负责人应当具备会计师以上专

业技术职务资格”规定不符。 

整改措施：会计机构负责人已改由财务总监担任。 

5、公司内部审计在发现问题后没有及时留痕取证；针对发现问题的整改情

况，未开展回访与后续审计工作，缺少跟踪环节。上述情况与公司现行的内部审

计工作制度和业务流程不符。 

整改措施：（1）由公司审计部负责，组织审计部及相关人员重新认真学习

了公司内部审计工作制度；（2）由公司审计部负责，针对在 2017 年二季度以前

审计中发现的问题，进行跟踪落实。（3）由公司审计部负责，针对在 2017 年二

季度及以后的审计过程中发现的问题，确保留痕取证。 



公司已于 2017 年 8 月 18 日向青岛证监局进行了书面汇报，已就上述问题整

改完毕，并将持续规范。 

除上述情况外，公司最近五年不存在其他被证券监管部门和交易所采取处罚

或监管措施的情况。公司已针对相关监管措施的要求进行落实和整改，公司内部

控制制度和管理制度进一步完善，公司治理及信息披露等方面进一步规范，整改

效果良好。 

特此公告。 

 

青岛天能重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 年 4 月 3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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